佛光大學車輛管理要點

90.10.31九十學年度第五次行政會議通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4.4.6九十三學年度第八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95.1.19九十四學年度第九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
95.8.30九十五學年度第二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佛光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維護校園整體景觀及建立良好行車秩序，以保障人車安全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一、凡進出本校之車輛其通行與停放，均應遵照下列規定：

1.校內各單位若有經常性洽公之廠商，請先會辦總務處辦理洽公通行證。

2.本校舉辦各種活動之承辦單位應事先知會大門警衛，洽商車輛通行及停放事宜。

3.除特定活動及肢體殘障者車輛外，各種車輛均應停放停車場內。

4.除工程車、郵務車、救護車等必要車輛外，校園內道路兩旁禁止車輛停放。
5.車輛通行證僅為進出校區通行之用，不得轉借他人及作為其他用途之用。

6.本校教職員停車場除本校教職員及貴賓外，其他人員不得停放。

二、違規車輛處理：

1.除特定開放時間外，凡車輛未依規定停放於停車場（停車格範圍內），前二次違規以開單勸導方式處理，自第三次起，依據相關規定處理。
2.車輛違規之巡查及登記，由總務處事務組執行。
3.校園內之廢棄車輛經公告一個月仍無人認領者，得由總務處全權處理。

三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